
航空港区专项规划
即日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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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商业网点专项规划

根据公示，此次规划涉及范围广泛，包括
中小学布局、社会福利机构布局、文物保护、医
疗卫生设施、城市商业网点、教育设施、绿地系
统、消防、常规公交及快速公交、环境卫生设施
等规划。

其中文物保护规划包括老寨遗址（省级）、大
寨遗址（省级）、苑陵故城（国家级）。福利机构包
括实验区社会福利综合服务中心和新港办事处、
银河办事处等综合服务中心等。医疗卫生设施
包括河南省公共医疗卫生中心、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港区医院等，还有多个中医、专科医疗卫生
机构。商业网点包括航空城商业中心、北部片区
商业中心、空港南部商业中心、空港东部商业中
心、南部片区商业中心。体育设施包括奥体中
心，北区区级体育中心，南区区级体育中心。绿
地规划包括西湖公园、北湖公园、老寨遗址公园、
北区湿地公园等。

此外，常规公交和快速公交总规划面积为
172 公顷。公交首末站（一般公交枢纽站）50
个，公交综合换乘枢纽60个，公交停保场4个，
公交修理厂2个，公交调度中心1个。

航空港实验区
17项专项规划公示
公示面积4万公顷
涉及医疗教育、交通、绿化等

昨日，郑州晚报记者从郑州市城乡规划局获悉，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专项规划即日起开始批前公示。据了解，此次公示面积为41500公顷，公
示30日。本次一共公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17项专项规划。
郑州晚报记者 王军方

2013 年 1 月，河南省政府正式批复《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概念性总体规划（总
体规划深度 2013~2040 年）》。此次公示的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专项规划正是落
实《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概念性总体
规划》的先进理念、技术，保证航空港实验区
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而制定的。

规划目标 按“建设大枢纽、培育大产
业、塑造大都市”的发展思路，以国务院批
复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
划》为依据，围绕国际航空物流中心、以航
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地区
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现代航空都市、中原经
济区核心增长极的战略定位，与省政府正
式批复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概
念性总体规划（2013~2040 年）》紧密衔接，
在用地空间上统筹安排与公共利益密切相
关的公共服务、市政基础等设施，确保实验
区各项公共服务、市政、交通灯基础设施高
标准、高品质建设。

规划年限 总期限为2013~2040年。其中，
近期为2013~2020年，中期为2021~2030年，远
期为2031~2040年。

规划范围 西至京港澳高速、北至双湖大
道（郑民高速南侧约 2 公里），东至 S223 改线

（新 107 国道线东侧约 6 公里）、南至炎黄大
道。规划范围面积约 415 平方公里，其中郑州
市范围约350平方公里，开封市尉氏县约65平
方公里。

规划范围广泛
涉及医疗、教育、绿化等


